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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Qing government, based on Chinese political tradition, 
taking a broad view of the trend of world development, regarded the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as the 
last life-saving straw to achieve the salvation and continue the feudal rule. In the political revolu-
tion movement in 1905, the Qing government made a whole adjustment to the feudal aut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by observing the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issuing the constitutional decree, setting 
constitutional institutions, and encouraging local autonomy, and they hoped to establish a consti-
tutional monarchy in China. The superincumbent reform failed, however, it greatly leveraged the 
feudal aut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and it not only brought fresh air to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s 
and culture, but also further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the early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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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初，为了维系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统治，清政府立足中国政治传统，放眼世界政治发展潮，将政

治革新看成是挽救封建政治体系和实现救亡图存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1905年推进的宪政改革中，清

政府通过考察立宪政治、颁布宪政法令、设置立宪机构、推动地方自治等措施对封建专制政治体系进行

了较为全面地调整，希望能在中国确立起君主立宪制。这次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政

治改革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极大地撬动了封建专制政治体系，不仅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沐浴到了新鲜

之气，而且还大大地推动了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步伐。 
 
关键词 

政治现代化，路径选择，宪政改革 

 
 

1. 引言 

鸦片战争后，世界资本主义的侵略将已经陷入结构化衰败之中的晚清政府强行的拖入了现代化的发

展轨道上。在亡国灭种的刺激下，有识之士对国家出路进行了器物、政治、思想等方面的探索。这些前

赴后继的努力最终汇聚成中国早期现代化尝试的绚丽图景，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抵御外辱、寻求民族独

立和国家富强的历史篇章。 

2. “救亡图存”：晚清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动力分析 

政治现代化通常是指传统封闭的专制政治体系朝着开放民主的政治体系逐步转化的动态过程，其内

在的特征表现为政治权威的合理化、政治结构的专门化和政治参与的大众化；其外在的实现形式则是政

治的民主化、法治化、稳定化和高效化。而政治现代化的路劲主要指的是传统的政治体系在何种动力下

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变迁。历史地看，世界各的国政治现代化路径不外乎政治改革和政治革命两

种方式。而关于政治现代化的动力，人们则普遍地认为有内(原)发型(endogenous development)和外(后)发
型(exogenous development)两类[1](P123)。就中国晚清政治现代化的动力，史学界流行着三种具有代表性

的观点，一是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反应”论；二是以柯文为代表的“中国中心观”；第三种观点

可以称之为“双重动力说”，认为晚清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动力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内部动力和外

部动力)[2](P114)。客观地看，引发晚清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动力的确具有“双重性”，但西方资本主义的

侵略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和中西交往的不断密切，中国

传统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嬗变为晚清政治现代化的尝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生产要

素虽然在沿海和沿江地区有一定的发展，但其发展规模还不足以挑战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因而也就无

法破坏以它为基础的政治结构；异域新知虽然开始缓慢地渗入到中国旧有的政治文化体系中，但它还不

足以对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构成致命的威胁，因而也就无法改变人们经由历史传承积淀而来的文化自信

心和民族自尊心。总之，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之前，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且具有超强“自我调适”能力的封建专制政治体系也能够按照往昔的轨迹蹒跚地向前爬行。但是，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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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侵略狂潮，使得原有的一切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古老的中国不得不放

弃“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世界认知体系，慢慢地体会到了“变则生，不变则亡”的道理；宇宙再也不

是那个“天圆地方”的宇宙，而是由无数星体构成的宇宙；“天下”再也不是那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

而是一个由世界列国组成且以“丛林法则”为行动原则的“天下”。这样，经由历史建构起来的文化自

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也随着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而逐渐崩塌，晚清社会各层也将“赢得军事胜利的西方

国家”视为文明的代名词，并展开了积极主动的“学习”；另一方面，近代西方政治理念的不断推介与

接纳成为晚清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理论依据。与早期器物层面上的现代化尝试相比，清政府后期进行的政

治现代化探索则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艰难历程，因为“器物技术并不侵害到中国人生

活方式的内部价值，从而所受到的阻力最小，所以它对中国文化社会的‘穿透力’远较西方的宗教、民

主等为大，是以，它是突破中国文化价值防线为西方文化开路的先锋”[3](P272)。也就是说“一旦西学

之‘体’与中学之‘体’碰头时，麻烦就发生了，因为‘用’之触及文化的表层，‘体’却触及文化的

内层”[2](P131-133)。 
然而，当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在洋枪大炮的夹裹下，向中国传统的政治体系发起猛烈的冲击时，

政治层面上的现代化不管有多么困难也要进行。因为在其他现代化尝试屡遭后，政治上的现代化就被晚

清统治者看成是化解民族危机和实现救亡图存的最后希望。尤其当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后，

让屡遭重创的晚清政府在震惊之余，似乎找到了“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的正确答案：“非有

此战，则俄国内容不显，而专制、立宪之问题不决。我国十余年来，每言及专制、立宪之问题，辄曰：

专制既不足以立国，何以俄人富强如此？自有此战，而此疑释矣[4](P218)。”一时间，朝野上下要求实

行政治革新，确立立宪政治的呼声风起云涌，不绝于耳。对此盛况，当时一篇题为《立宪之进行》的文

章这样描述道：“自甲午以至戊戌，变法之论虽甚盛，然尚未有昌言立宪者。……甲辰，日俄战争起，

论者以此为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争。日胜俄败，俄国人民，群起而为立宪之要求，土波诸国，有闻风兴

起。吾国之立宪论，乃亦勃发与此时[5](P3-4)。”这样，日俄战争的刺激、立宪人士的鼓动、革命团体

施加的压力及政府官员的陈奏最终汇聚成一股立宪救国之潮流，迫使清政府不得不进行立宪改革。我们

知道，立宪政治是西方政治文明发展到近代的必然产物，它是为了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

利得以实现的一道制度性屏障。但在近代中国，列强侵略带来的亡国灭种危机，使得晚清社会各层将立

宪政治进行了“使用理性”式的解剖，将其看成是达至富国强兵的一条便捷路径。例如，第一次出洋考

察宪政归来的戴鸿慈和端方在其上奏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中这样描述道：“中国今日正处于世界

各国竞争之中心点，土地之大，人民之众，天然财产之富，尤各国所垂涎，视之为商战兵战之场，苟内

政不修，专制政体不改，立宪政体不成，则富强之效永无所望……中国而欲富国兵强，除采用立宪政体

之外，盖无他术亦[6](P232)。”与这些位及人臣的政府官员相比，亡国灭种的危机给力主革新政治的精

英带来的痛苦及焦虑则显得更为强烈。他们认为，在中国面临着“生死之关头，存亡之分界”的紧要时

刻，“急治之则生，缓治之则死，治得其道则存，治失其道则亡”。而真正能救中国于危难之中的“道”

则是“宣布天下，改为立宪政治”。例如以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就通过著书立说、

成立社会团体、上书建言及鼓动舆论等方式极力推动清末宪政改革的进行。总而言之，立宪主义在当时

被证明是“一个国家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团结一致的基础。……人们希望立宪主义在中国将会让日益壮

大的各省努力在王朝政府中分享其具有意义的权力，从而使他们效忠于王朝政府。在 1906 年~1911 年之

间，北京积极地推行一项包括行政现代化和立宪主义两方面内容的计划[7](P414)。” 

3. “立宪改革”：晚清政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在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政治体系内搞立宪政治，进行政治现代化尝试可谓是“大姑娘上花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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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其复杂程度和所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为此，晚清政府进行了有准备、有计划和有步骤的部署。

先是选派了五位大臣前往日、美、德、英、法、比、俄等国考察宪政以期选择效行之目标与实施之策略。

通过考察比较后他们认为，美国、法国因为实行的是民主政体，所以清政府绝对不能效法；而从德国、

英国及日本这三个国家的立宪政治状况来看，日本虽行立宪，但君主依然操纵着统治大权，所以中国应

该效法日本[8](P104)。接着清政府经过一系列的权衡和“论证”后，最终以“皇位永固”为指导思想，

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 年 9 月 1 日)颁布了立宪上谕：“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

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

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

立宪基础[9](P43-44)。”这道凝聚着统治集团智慧与改革决心的立宪上谕，清晰地阐述了晚清政府确立

宪政治的步骤、目的、内容、要求等。在一定程度上，它被看成是晚清政府实行政治现代化的一个“纲

领性文件”。 
首先，《钦定宪法大纲》及相关文件的颁布对自古以来被看成是神授的君权进行了“限制”，使皇

权的行使史无前例地出现了“宪法化”倾向；资政院及咨议局的开办和运行，又将封闭专制的政治体系

撕开了一个大大的缺口，使国家权力的运行走上了短暂的“制衡化”轨道。 
从西方立宪国家的宪政发展历史来看，宪法与宪政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宪法是宪政的前

提，宪政则是宪法的制度性表现，宪法的内容直接决定宪政的内容，没有宪法就谈不上宪政，而没有宪

政，宪法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对于宪法之于宪政的重要性，清政府也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例如，在以

日本宪法为模型而制定的《钦定宪法大纲》就对“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利义务”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

述，其中“君上大权”十四条规定：大清皇帝是大清帝国永远的绝对主宰，君权神圣不可侵犯；皇帝有

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有在议院闭会期间可发布代替法律的紧急诏令之权。“臣民权利义务”

九条规定：臣民有为文武官吏及议院之权利，有在法律范围内的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自由之权利；

臣民均受法律保护，有依法申诉之权，犯法者接受专门法律机构的审判；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

侵扰。这部被梁启超称为“吐饰耳目，敷衍门面”的“宪法”虽然带有明显的封建色彩，但从内容上看，

它所体现出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互分工等理念都与传统的法典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规定国家与

社会制度基本原则的同时，还打破了中华法系的传统结构，使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独立于刑法、民法等普

通法之外。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将《钦定宪法大纲》看作是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历程中具有象征意义的

一个文件实不为过。为了进一步推动立宪革新的顺利进行，清政府还在制度建设上进行了一系列的“顶

层设计”，于 1907 年 9 月谕示成立资政院，指出“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

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10](P606)。并派溥伦、孙家鼐为总裁，会同军机大

臣拟定《院章》，到 1909 年 8 月，经各方努力最终出台了以“取决公论”为宗旨的章程，规定了资政院

的组织形式、人员构成、议员的选任等。就职权与活动范围而言，资政院主要负责议定国家预算、决算、

税法、公债、制定及修改法律(宪法除外)、弹劾大臣和奉特旨交议等事。从其构成及功能来看，资政院虽

然在本质上依然是二元君主政体下的咨议机关，国家的最高权力虽然还操纵在君主之手，但对传统的君

主专制政治体系而言，已是很大的政治进步了：一是资政议员已有半数由地方咨议局议员互选，具有“民

选”的性质，体现了某种“民意”特征；二是咨议院负责议决法律、法规及其修改事宜，具有立法功能；

三是咨议院对行政衙门和国务大臣具有监督作用[11](P318)。为了配合资政的运行，清政府又于 1907 年

10 月谕令各省督抚在省会筹设咨议局，并预筹各府、州、县议事会，1908 年 7 月又颁布《咨议局章程》

和《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对咨议局的活动宗旨、职能、议员的选举和构成等做了详细的说明，并要

求各省于一年内办齐。就资政院和咨议局在当时的发展情况来看，它们的设置及有限地运转将封建专制

政治体系撕开了一个大大的裂缝，使一部分人能够在体制内合法地表达他们的利益要求，议员们的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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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政虽说是“低限度”的政治参与，但在一定程度上训练了他们的政治能力，培养了他们的民主宪政意

识，这对“素无民主传统，甚至连类似欧洲封建社会的等级代表会议也从未有过的中国社会来说，实属

首创。……可以说是传统的君权统治方式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11](P319)。 
其次，清末宪政改革期间地方自治的推行与发展，扩大了普通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

加快了基层社会政治民主化的步伐。 
从历史上看，被马克思称为资产阶级发展史上一项重要“政治成就”的地方自治是欧美资产阶级革

命初期为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政治参与权而提出的一种地方性政治设制，它不仅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

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宪政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在中国晚清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上，地

方自治从一开始就被置于非常重要地位，它的运作被看成是对逐渐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中下层成员进行

政治动员的有力保障。例如，康有为指出，地方自治是强国之道、立国之本，欧美各国之所以能够“横

于大地，剪于东方”，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很早就实现了地方自治，能够使其“举国之公民，各竭其

力，尽其智，自治其乡邑，深固其国本”。而中国之所以败弱，是因为“官代民治”所造成的地方自治

能力差，无法发挥民众的力量。因此，挽救中国衰败的办法也在于“听地方自治而已”[12]。而为立宪政

治奋斗一生的梁启超则更是将地方自治与民权的发达程度联系在了一起，认为地方自治乃是民权之第一

基础：“抑民权之有无，不徒在议院参政也，而尤在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之力强者，则其民权必胜。否

则必衰。法国号称民主，而其民权又远逊于英国者，以其地方自治之力微也。至于德国，则今日全世界

上号称地方制度最完备之国也[13](P979)。”甲午中日战争后，随着立宪呼声的高涨，地方自治也成为时

论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当时颇有影响力的报刊《浙江潮》刊登了一篇名为《敬告我乡人》的文章评论

道：“凡国非立宪政体，不足以列于第一等国；人民非立于立宪政体之下，不足以称完全之国民。此世

界之通义矣。……且今日立宪各国国，欲求宪政之完美，乃宜不得不致力于地方自治，无他，人民之参

与政治，大之则在组织国家机关，小之则在组织地方机关，其事互相联络，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国家大

事者也[14](P499-500)。”在推行预备立宪的过程中，清政府的一些官员也认识到了地方自治之于立宪政

治的重要性，如两江总督端方在奏请立宪的折子中就称：“臣等伏念地方自治之制，其名词译自日本，

其经书始于欧美，自列强均势，凡政治学家之言，皆曰非立宪无以自存，非地方自治无以致力立宪之基

本[10](P722)。”鉴于地方自治之于立宪政治的重要性，清政府于 1908 年拟定了《逐年筹备事宜清单》，

对地方自治的实施步骤做了统筹规划，1909 年 1 月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

选举章程》，则对地方自治的行政区划分、组织机构、人员产生方式、职能范围等各方面都做了规定。

此后的 1910 年 2 月又相继颁布了《京师地方自治章程》、《京师地方自治选举章程》、《府厅州县地方

自治章程》和《府厅州县议事会议院选举章程》，使地方自治的进行有了基本的制度性保障。与此同时，

各地自治研究所(自治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培养了大批办理地方自治的专门人才，极大地宣传

了地方自治知识，为清末立宪改革的进行打下了群众基础。这样，在社会和政府的双向推动下，清末地

方自治的进行使传统封闭的封建专制政治体系开始出现了“开放化”特征，传统“提拔式”的政治录用

方式逐渐向“参与式”的录用方式转化、政治参与的通道也逐渐地向基层社会扩展、用于表达利益和政

治诉求的平台也在逐渐丰富、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逐渐开始下移，这些都使得传统的地方政权所具有的

封建性得以改变，许多具有资本主义属性的工商资产者得以跻身各级自治机关，掌握部分地方行政领导

权[15](P199)。 
最后，立宪团体和立宪政党的兴起及其活动的合法化，增加了清末宪政改革的民主化色彩，推动了

晚清政治动员和政治社会化的发展。 
政治社团和政党的产生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们贯穿着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发

展的整个过程，它们的运行既是推动政治现代化的动力，又是政治现代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政治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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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过程中，政治社团和政党能够通过政治参与、利益整合、政治监督以及政治社会化等方式，推动政

治民主化、政治法治化和政治制度化的建设。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就将政党视为引发政治现代化的主要

动力，他说：“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也就没有产生持久变革和化解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制度化手段，其

在推行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方面的能力也就受到极大的限制。正像迪韦尔热所说‘一个没有政党的

政体必然是保守的政体’[16](P337)。”与西方国家的政党历史相比，由于中国传统封建专制政治体系内

部缺乏产生政党的政治条件，所以往往出现的是朋党及朋党之间尔虞我诈的斗争。在鸦片战争后，清王

朝的屡战屡败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生存危机使封建专制政治体系的统治基础和政治合法性遭到严重的破

坏，加之逐渐兴盛起来的“西学东渐”热潮和宪政改革激发出来的参与危机也使得中国传统的政治认同

体系面临着瓦解的危险。这样，具有政治整合功能的政治社团和政党组织便应用而生并成为化解合法性

危机、参与危机和认同危机的主要介质[17]。在清末政治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中，社会精英对政党及政党政

治寄予厚望。例如，康有为曾言：“盖政党者，立宪之产物也。故畴昔中国数千年无之，其有党也，皆

为君主所深恶。故汉之党纲，唐之清流，宋之党人碑，明之东林、复社皆罪之。盖政党与专制政体实不

相容也[18](P314)。”此外，梁启超、严复、宋教仁、孙中山等对政党政治也都进行过精辟的论述和努力

地宣传。及至清政府开始预备立宪后，立宪派人士马上行动起来组织了诸如预备立宪公会、宪政公会、

政闻社、贵州宪政预备会、湖北宪政筹备会等立宪团体。他们通过宣传宪政知识、培养宪政人才、筹划

地方自治、参政议政以及发动国会请愿等活动不仅推动了清末宪政改革的进行，而且还为立宪政党的创

立初步奠定了组织与思想上的基础。1911 年 1 月资政院闭会后，诸如帝国宪政实进会、宪友会、辛亥俱

乐部等立宪政党如雨后春笋般的纷纷成立，它们不仅制定了自己的政治纲领、政治组织、会员条件和经

费负担等有关政党组织的规章。而且还将实现立宪政治作为它们工作的重点。例如，成立于 1911 年 6 月

4 日的宪友会在其《宪友会章程》中，开宗明义地将“发展民权完成宪政”看成是它的奋斗目标；而宪

政实进会则把尊重君主立宪政体，保持立宪精神；发展地方自治能力，巩固宪政基础等作为它的主要政

纲之一[19](P179-182)。在清末宪政改革的最后几年，这些立宪团体和立宪政党虽然像划空而过的流星一

样还未来得及发挥它们应有的“政治光彩”就陨落了，但它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所体现出的“现代性”

却不容置疑。 

4. 反思与借鉴：晚清政治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历史启示 

常言道，“有意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清政府原本想通过宪政改革来化解统治危机和实

现救亡图存之目的，孰不知封建专制政治体系改革到最后已经没有能力控制改革所激发出来的各种矛盾，

而这些矛盾的激化又引爆了日益膨胀起来的革命情绪及革命行为，晚清政治现代化的尝试也最终在辛亥

革命的枪炮声中轰然倒下。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清末宪政改革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在很多方面能为

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些历史性启示，因为“所有这些因素在两个不同时代的改革开放过程中，

都是影响社会变迁与政治冲突的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两个领域之间存在着相互借鉴的可能”[20]。 
首先，在经由改革而推进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合理的改革“顶层设计”是确保政治现代化顺利进

行的重要基础。清人陈谵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意思是说人们在想问题办事情的过程中眼光要长远，思考须周全，这样才能避免片面短视行为的出现。

政治改革作为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它的展开和深化需要改革的主导者不仅要有高瞻远瞩与统筹兼顾的战

略眼光，而且还应具备做出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的智慧与技巧，即要求改革者能够运用系统科学中

的哲学思想方法，以全局视角对改革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进行统筹考虑，规范主体结构和主要模

式，和谐各种关系，确定目标，选择实现目标的具体路径，制定正确的战略和路径，并适时调整、规避

可能导致的风险，提高效益，降低成本[21]。清末宪政改革的失败虽说是由各种原因共同造成的，但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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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缺乏改革“顶层设计”的智慧与技巧无疑加速了它的失败。在改革前，统治阶级把西方的立宪政治

简单地视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工具，而没有意识到它与本国的经济状态、文化传统、社会习俗以及地

理环境之间的联系；在改革中，改革动员起来的参与热情又没有相应的制度加以释放，“参与拥堵”和

日益激化的中央与地方矛盾也不能在体制内化解，膨胀起来的地方势力也一点一点地侵蚀着中央权威。

总之，一系列改革“顶层设计”上的失误最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破坏力并冲垮了整个封建政治体系。当

代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政治改革虽然与一百多年前的清末宪政改革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改革的“顶层设

计”问题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重视。随着当前我国改革深水区和攻坚阶段的到来，由改革产生的利益分化

和利益固化也会逐渐明显，形成改革共识所面临的困难也将越来越大。这就要求改革者能够科学合理地

把握改革的“顶层设计”，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

各种阻力，使改革能在良性畅通的上下互动中进行，使参与改革的社会各层共享政治改革所带来的果实。 
其次，在经由改革而推进的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政治权威和政治合法性的积累是政治现代化获得

成功的重要保证。政治改革说到底就是政权的所有者利用国家权力，对原有的政治系统进行一定程度的

重置，使其相互关联的子系统能够协调灵活地运转起来，并为整个政治系统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保障。也

就是说，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都是在原有的政治体系不遭到根本性破坏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局部的革新，

而革新后的政治体系能够在有序的运转中确保国家、社会与成员三者之间的利益得到某种平衡。在这一

过程中，合法性资源既是改革能得以进行的保障，又是改革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与历史上其他封建王

朝的改革一样，清末宪政改革是清政府以传统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为基础，运用原有的官僚行政组织手段，

渐进地推进政治结构的自我更新，从而使政治体系朝着改革者预设的目标转化。历史经验证明，合法性

基础的强弱直接影响着政治改革的效果，合法性基础越坚实，就越有利于改革的进行，反之则亦然。就

清末宪政改革而言，统治阶级原本希望通过确立君主立宪政体的方式来重塑日渐虚弱的中央权威和夯实

其统治合法性基础，但它又没有能力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相反还激发出了更多的矛盾，这样一

来，中央权威的失坠和政治合法性的瓦解最终导致改革的失败和清王朝的崩溃。清末宪政改革的失败进

一步说明，加强中央权威的建设和夯实合法性基础是实现政治革新的基础，也是推动政治现代化顺利进

行的有力保障。 
最后，在通过改革而推进的政治现代化中，合理的改革策略是确保政治现代化成功的重要条件。改

革常常是一项艰难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者所要面临的问题比革命者更为复杂棘手，他们不仅要面对

来自保守派和激进派的反对，而且还要懂得如何操纵各种力量和处理各种轻重缓急的问题。因此“改革

者必须比革命者具备更高超的政治技巧。……一个成功的革命者无需是政治巨匠；而一个成功的改革者

则必是一流的政治家”[16](P288)。一般来说，改革的策略通常有“休克疗法”和“循序渐进式”两种。

前者是一种把改革的所有目标公之于众，然后尽量争取逐个实现的“激进的”或“斩草除根”的改革策

略；后者则是一种隐匿目标，将改革分开来，实行一事一办的“缓进的”或“迂回包抄”式的改革策略。

这两种策略各有优劣、利弊相异，改革者选择哪一种，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就清末宪政改革而言，从一

开始就充满着激烈的争论，一部分人(主要是社会上的比较激进的立宪派人士)坚决认为不实行彻底的政治

改革就不足以救国家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另一部分人(主要是主张立宪缓进的朝廷官吏)则认为改革事关重

大，牵涉的事项纷繁复杂，必须采取循序渐进、稳步推动的方式。在立宪改革开始后，主导改革的上层

统治者也大体上遵从了渐进的改革路线(派人考察宪政–确立立宪目标–制定立宪计划–寻求改革突破

口–逐步展开)。不幸的是，在资本主义侵略带来的压力和不断激化的民众情绪的刺激下，宪政改革也变

得越来越激进，清政府到后来也是阵脚大乱，控制不住局面，最终的败亡也是情理之中的了[22](P255)。
改革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改革方式的选择直接关系着改革的效果，如果改革的方式选择客观合理，

那么往往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改革效果；相反，如果选择的方式过于激进或过于保守，改革的结果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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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事倍功半，甚至是以失败告终。当代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建设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探索之后，可以说进入

了关键时刻，改革策略的选择不仅关系着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而且还关系着现社会主义的

制度自信能否真正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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